
大陸的知識產權（智慧財產權，IP）一般人只注重商標而忽略其它？其實知

識產權範圍很廣，包含商標、版權（著作權）和專利……等。在連鎖加盟的業態

中，知識產權尤其是重中之重（企業註冊，IP 先行），既然授權加盟店使用 IP

成為前提要件，申請註冊相應完善的知識產權尤為重要，因此向相關部門完成註

冊、登記、備案等程式，始符合合法授權加盟商或代理商的必要條件。

商標是生產經營者在其生產或經營的商品或服務上採用的區別與其他商品

或服務的具有顯著特徵的標誌。許多台資企業在大陸都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商標大

戰，尤其是「五十嵐」之爭，官司進行兩三年到再審階段，最後還要驚動檢察院。

嚴格說來大陸的 50 嵐商標和台灣的 50 嵐商標毫無瓜葛，爭議源於台北 50

嵐的業者到大陸欲投資飲品店，不意「五十嵐」這個商標已被搶註，台北 50 嵐

無奈只得另外申請「一點點」商標，緊接著撲天蓋地在全中國大陸風風火火開起

「一點點」茶飲店。由於在「一點點」的門店上標有一行字：「源自台北50嵐」，

◆文／譚湘龍
上海尤里卡律師事務所CEO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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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陸的 50 嵐ㄧ狀告上法院指其侵權，經過一

審、二審、再審及抗訴四個階段的審理，除一審

外，台北 50 嵐皆大獲勝訴，判決的理由是「源

自台北 50 嵐」是普通性文字的一般表述，有事

實依據，而非凸顯商標，所以不構成侵權！從

此，大陸 50 嵐和台北 50 嵐各開各的，沒有一

點點的關係！

有一家兩岸皆知名的台商，到大陸開連鎖加

盟業，一方面唯恐別人註冊到其他類別，影響到

其形象，另方面找到資金展店，在資金源源不絕

的情況下，一口氣花費了一百多萬人民幣註冊了

所有相關的商標，讓其他業者望洋興歎！此外，

為了商標長年爭戰或是向商標蟑螂出價買回商標

的台商心中都有一肚子苦水，耗費鉅額律師費打

起官司也曠日費時，由此可見，商標在加盟連鎖

行業中的重要性！

但是真有必要花上百萬人民幣註冊商標嗎？

或許只有那些跨國知名的企業會考慮全類註冊，

在成本概念的考量下，一般企業大多採取重點式

的註冊商標即可，這時就可以考慮用著作權來搭

配商標進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提醒注意，一般在連鎖加盟中經營餐廳的業

者，通常必須在 43 類註冊商標，至於奶茶咖啡

專賣店或蛋糕點心外賣店的業者，也建議在 30

類註冊，並慎重考慮在 35 類特許加盟的經營管

理專項註冊，或是一併考慮在包裝手袋這個類別

申請註冊，總結下來大約註冊 10 個以內商標應

該是足夠了，但如何防患其他廣大的近 40 個類

別商標被其他人同名註冊而無法受到保護？商標

+ 著作權的配合就可以列入計畫加以考慮。至於

非餐飲欲開門店的業者，例如衣服、鞋、手機、

美容美髮等綜合性的業者，視需要而註冊相關的

類別即可，並不一定非得註冊 43 類。至於幼教

類或有卡通造型等圖形為 CI 識別系統的業者，

僅僅註冊商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商標在實際使

用時必須嚴格按照註冊的圖案，大大限制尤其在

人物造型方面的靈活運用，這時就必需請著作權

助一臂之力。

所謂著作權，包含文字、口述、美術、音樂、

戲劇、舞蹈、攝影、曲藝作品，及工程、產品設

計圖、地圖、模型、建築、電影、多媒體、匯編

創作完成的作品等，都屬於著作權的範圍。

商標和著作權之區別

商標和著作權不同之處在於，一共 45 個類

別的商標在使用上受制於圖形、顏色，且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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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申請續展一次，首次申請需要 12 ～ 18 個

月；著作權則大不相同，使用上不受制於圖形、

顏色，也沒有類別之分，意謂相同的圖形（著作）

只要申請一個著作權即可，在使用期限上更是吸

引人，即以企業為申請人可使用著作權 50 年，

以個人為申請人則著作權在死亡後 50 年為有效

期，可加以繼承。況且著作權申請時間較快，一

般在 3 個月內就可申請下來，加急件大約 1 個月

也可以辦理妥當。

簡單的說，商標和著作權最大的不同，在

於使用的精神，因為商標使用限形限色，如果不

規範使用，可能會遭到整改甚至撤銷的風險，所

以實務上申請商標務必採用黑白色，未來在實際

使用上可以使用任何顏色，沒有色差的問題，同

時更不能改變任何字體或圖案，使用務必原汁原

味！著作權的使用則更寬廣了，例如擁有著作權

的米奇和米妮圖形，在實際使用上，米奇和米妮

一起跳舞、游泳、打球、衝浪等等作出各種不同

的動作，甚至換上不同顏色的衣服，此都在著作

權保護的範圍內。

若干年前曾經有鱷魚商標引發爭論，被告

侵權方辯解說，一個鱷魚頭朝左，另一個鱷魚頭

朝右，是兩個不同的商標，不會造成消費者的混

淆，此時任一鱷魚商標擁有者如果同時也申請了

著作權，就不會產生爭論，因為只要是外觀上相

同的圖形，頭朝左朝右上下擺動或是手腳不同方

向的擺動，都在著作權的保護範圍內。

台灣現在已經沒有著作權的登記程式，但

是這個制度在大陸仍保留下來了。儘管著作一旦

完成就立即享有著作權（自然發生主義），兩岸

�台灣手搖飲料品牌 50 嵐，因商標遭搶註，�登「陸」後只得改名「一點點」茶飲店重新出發。

圖／東方 IC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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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同，但是在現實中廣泛存在無法證明權利存在

的情況，也就是說要證明著作完成的時間極具挑

戰性，不比書籍等一樣有刊號和出版日期舉證容

易，所以著作權登記有時在大陸成為必要。著作

權登記的目的不僅僅是證明著作完成的日期，其

效果還側重在維權和排他性：獲得使用權而登

記，此其一，限制他人使用和登記相同或近似的

作品，此其二，同時也可以彌補商標使用限制的

不足之處，此其三。

除了著作權登記和訴訟外，適當的保護方式

不容輕忽，尤其是合同審核（事先審查），因為

著作權很大的爭議點在於：（1）誰是著作權人？

（2）誰擁有著作財產權？特別是員工在工作期

間所創作的著作權利歸屬問題，以及公司委外設

計承包的作品歸屬問題，因此著作權歸屬協議、

委託創作合同、勞動合同中關於著作權歸屬條

款、各種合作協定中關於著作權歸屬條款、保密

協議等這些協議的簽署就至關重大，同時也是在

大陸申請著作權登記時必須提供的材料。    

還有就是企業名稱與商標名稱一致性的問

題，經常困擾不少台商。道理很簡單，相信任何

企業基本上的首選都是堅持一致性的原則，但在

商標被搶註而買回來的價錢高的離譜讓人無法接

受時，可以轉而考慮企業名稱與商標名稱不一致

性的務實態度，畢竟商機不等人，一旦錯過，再

強的企業 + 商標名稱一致性組合也無濟於事啊！

在高科技環境下的連鎖加盟產業發展趨勢

中，商標 + 著作權的保護措施肯定擺在第一位，

但也不能忽略專利在未來扮演的特殊角色，所有

AI或機器人等相關產業的融入連鎖加盟體系中，

加以更多電腦與高科技技術的應用，智慧財產權

發光發熱的大時代已然來臨，關於其註冊、登

記、授權以及如何實際運用的相關法律事務，已

經成為連鎖加盟業者日常經營上必須嚴肅面對的

重要部分，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商業大潮中贏得先

機！ 

特許經營中商標的備案

台灣的連鎖加盟業想要進軍大陸，必須要瞭

解連鎖加盟的相關法律，尤其是以下幾點：

（1）特許經營涉及註冊商標使用許可的，應備

案，並報特許人和受許人所在地工商機關

備案。

（2）許可人不可超出商標之註冊類別及商品／

服務專案之範圍給予許可。

（3）不得濫施許可或任意再轉授權商標。

（4）認真制定《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盡可能

將未來預見的狀況和雙方的特別約定都寫

進協議。

（5）雙方應當嚴格按照《商標使用許可合同》

內的約定履行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6）特許合同終止後，對特許人註冊商標的保護

事先規劃，以防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

在特許經營的地域範圍中，經常出現區域代

理商的授權模式，這時候就會碰到加盟商或代理

商在申請企業名稱時用授權的商標為公司名申請

註冊，以及雙方解約後要求對方把用商標為企業

名改名或註銷的問題。假設上海 A 食品公司的

商標為 XX，A 公司把區域代理放給南京的某公

司，該南京公司用 A 公司商標 XX 為名，成立一

家南京 XX 食品公司，但是倘若南京 XX 公司違

反加盟規定，上海 A 總部要把區域代理權收回

來，這時要求南京 XX 公司更名就於法無據。建

議加盟總部比較好的做法是，在授權區域代理的

合同中約定，如果 A 加盟總部收回商標 XX 的區

域代理權時，南京 XX 公司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

改名，否則每天要處以罰款以及承擔訴訟、律師

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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